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22號

原      告  陳榆義 

           廖兆暘 

           李道欣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何孟育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豐田流通供應鏈物流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旻頻 

訴訟代理人  饒斯棋律師

           羅偉恆律師

           劉乙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乙○○新臺幣貳拾玖萬玖仟陸佰零貳元，原

告丙○○新臺幣參拾參萬零貳佰參拾伍元，原告甲○○新臺

幣貳拾肆萬肆仟參佰陸拾捌元，及均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八

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分別提繳新臺幣參萬貳仟壹佰伍拾伍元、新臺幣肆萬

零柒佰柒拾陸元、新臺幣貳萬陸仟柒佰玖拾陸元至原告乙○

○、丙○○、甲○○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

個人專戶。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五，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至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各以新臺幣參拾參

萬壹仟柒佰伍拾柒元、新臺幣參拾柒萬壹仟零壹拾壹元、新

臺幣貳拾柒萬壹仟壹佰陸拾肆元分別為原告乙○○、丙○

○、甲○○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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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勞動事件以勞工為原告者，由被告住所、居所、主營業

所、主事務所所在地或原告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勞動事

件之第一審管轄合意，如當事人之一造為勞工，按其情形顯

失公平者，勞工得逕向其他有管轄權之法院起訴，勞動事件

法第6條第1項前段、第7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係

勞工為原告，雖兩造承攬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以臺

灣桃園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見本院卷第133、143、

152、158頁），惟依首揭法條，其合意管轄對勞工顯失公平

者，勞工得逕向其他有管轄權之法院起訴。查本件原告之勞

務提供地在臺中市，原告依法向有管轄權之本院提起本件訴

訟，自屬合法，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乙○○於民國111年4月1日至111年12月12

日、原告丙○○於110年10月22日至111年10月22日、原告甲

○○於111年5月26日至111年12月28日期間任職於被告，均

擔任物流司機。原告入職時應被告要求簽立系爭契約，該契

約雖名為承攬，惟兩造間具有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

屬性，實質上應為僱傭關係。被告從未給付原告如附表所示

之平日加班費、國定假日加班費、例假日加班費、特別休假

未休工資，甚以制服費用、貨物損壞、客訴等名目對原告不

當扣薪，且被告未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爰依勞動基準法

（下稱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38

條第4項、第3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

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

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乙○○304,532元，丙○○340,1

60元，甲○○273,51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分別

提繳32,155元、40,776元、26,796元至乙○○、丙○○、甲

○○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㈢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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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與原告約定於承攬期間內，由原告承攬被告

之物流配送業務，工作內容為原告承攬被告所指定之收送貨

物作業，原告需運送貨物至被告所指定之收送貨點、收送貨

物等，兩造並訂有承攬契約，約定原告應依被告指示履行其

配送義務。詎乙○○自111年12月13日起、甲○○自111年12

月29日起停止履行系爭契約所約定之義務，經被告催告後仍

未履行，被告已分別以存證信函對乙○○、甲○○終止契

約。渠等行為已違反系爭契約之約定，導致貨物運送遲延，

造成被告客戶不滿及商譽受損，茲再以答辯㈠狀繕本之送達

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並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2項約定對

乙○○、甲○○之請求為抵銷抗辯。又兩造間實為承攬關

係，則原告基於僱傭關係為本件之請求，均無理由等語，資

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乙○○於111年4月1日至111年12月12日期間，與被告有契約

關係（見本院卷第135至152、161至162頁）。

㈡丙○○於110年10月22日至111年10月21日期間，與被告有契

約關係（見本院卷第129至133頁）。

㈢甲○○於111年5月26日至111年12月28日期間，與被告有契

約關係（見本院卷第153至159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為僱傭關係或承攬關係？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

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定有明

文。又勞工：謂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雇主：謂

僱用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事業主處理有

關勞工事務之人。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

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

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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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關係之契約，勞基法第2條第1款、第

2款、第6款亦有明文。是僱傭契約或勞動契約，係以勞務給

付為契約之目的，委任契約則其契約之目的在事務之處理，

給付勞務僅為其手段（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2276號判決

意旨參照）。而一般學理上亦認勞動契約當事人之勞工，具

有下列特徵：⑴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

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親自履行，

不得使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

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⑷納

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勞動

契約之特徵，即在此從屬性。又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一般

就勞動契約關係之成立，均從寬認定，只要有部分從屬性，

即應成立。是勞動契約之勞工與雇主間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

監督之關係，非僅限於僱傭契約，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其

具有從屬性勞動性質者，縱兼有承攬、委任等性質，自應屬

勞動契約（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301號判決意旨參

照）。

⒉查，觀諸兩造間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承攬工作內容：

此工作是責任制，責任包括但不限於規定時程，至甲方（即

被告）指定之提貨點理出當日任務所需之貨物並於上午8時

前至甲方指定之收送貨點開始收送貨物，收送貨物時務必簽

回甲方要求之單據，正常運送及回收甲方倉庫物流箱、保麗

龍箱、籠車、棧板等容器、載具的來回運行，甲方客戶貨品

提送及回倉分類，逆物流回倉整理與回報，單據整理及交付

甲方歸檔，車輛基本清潔、養護，指定區域環境整潔，運輸

系統資料維護，及其他甲方隨時增加之需求」，第3條約

定：「承攬工作地點：依甲方指定之工作場所」，第4條約

定：「承攬工作時間：㈠作業日：承攬期間無條件配合甲方

調度。㈡作業時間：依各站所實際作業無條件配合甲方業務

所需」，第5條約定：「承攬報酬保障、品質獎金及計算辦

法：…㈡承攬報酬保障：每月貨量4,000件或同等條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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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數，區域大小等）或因不可抗力導致無法完成承攬時（承

攬人持有診斷證明等），保障足月每月報酬為37,000元（4

0,000元）整或依實際出勤比例計算。㈢承攬品質條件及獎

金：全月無客訴3,000元，全月無缺勤5,000元，全月無延遲

（當日配完）3,000元，全月準時到倉3,000元，全月無缺單

4,000元，APP有確實回報（未確實視同未刷）5,000元。

…」（見本院卷第129至158頁）。既約定原告應依被告指示

進行運送工作，且受指示後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亦不得另

由他人運送，顯見兩造間具有相當程度之人格從屬性，又運

送事宜既由被告負責接洽商談，且原告係以被告名義載送貨

物，亦可見兩造間有相當程度之經濟上之從屬性，另實際載

送外之包含會計、出納、總務及其他事務，原告需與被告公

司其他員工聯繫處理，有一定之分工合作情形，亦有相當程

度之組織從屬性，則依上開說明，當應認兩造間如原告所主

張，係成立勞動契約關係，被告辯稱僅係成立承攬契約關

係，即便合於上開契約繕寫之文字所載，但顯與契約內容及

實際運作情形不符，所辯當無足採。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有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規定甚明。又按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

並保存五年，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定有明文。而勞工請求之

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勞動

事件法第35條亦有明文。被告依法既有備置及保存勞工出勤

紀錄之義務，且應逐日紀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依勞

動事件法第35條規定，被告自有於本件訴訟中提出原告出勤

紀錄之義務。而被告自承無法提出（見本院卷第326頁），

如仍令原告就其出勤情形負舉證責任，顯失公平，依民事訴

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自應由被告就原告任職期間之出勤

情形提出反證以證明之，然被告就此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依

照前揭說明，應認原告主張有於例假日（分別為乙○○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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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丙○○52日、甲○○30日）及國定假日（分別為乙○○

4日、丙○○6日、甲○○3日）工作，平日每日工作時間為1

0小時等語，應為可採。

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

標準加給：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時工

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第36條所定之例假、

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

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

應加倍發給，此為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39條所

明定。經查，原告於受僱期間，每月薪資分別為乙○○63,0

00元、丙○○60,000元、甲○○63,000元，有系爭契約在卷

可參（見本院卷第130、148、154頁），而加班情形業如前

述，堪認原告分別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2之「平日加班費」

欄、「例假日加班費」欄及「國定假日加班費」欄所示之金

額，並非無據，應予准許。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有無理由？

⒈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

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

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

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5年以上10年未滿者，

每年15日。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

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

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

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

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

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

項、第6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之發給，應

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所謂

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

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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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

金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1、2目亦有

明定。

⒉查原告主張依其工作年資應休之特休假日數分別為乙○○3

日、丙○○7日、甲○○3日，被告未能證明原告已休畢特別

休假，則原告以一日工資計算，請求被告給付各如附表2

「特休未休工資」欄所示之金額，即屬有據。

㈣原告請求被告返還不當扣薪，有無理由？

⒈按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同

法第26條規定，雇主不得預扣勞工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

用，其立法目的乃在於確保勞工及其家屬生活必須之最低需

求。是以，雇主對於勞工所負給付薪資之債務，在其對於勞

工之債權請求權之範圍、金額確定前，為民法第334條第1項

但書所定，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之債務。

⒉經查，原告雖主張遭被告以各類不實名目扣薪分別為乙○○

88,232元、丙○○37,000元、甲○○91,910元，然依原告報

酬明細表內容觀之（見本院卷第171、179至185、223至22

5、235、239、249頁），金額應分別為乙○○83,302元、丙

○○27,075元、甲○○63,768元，核與被告抗辯相符，應認

原告主張不當扣薪部分僅各為83,302元、27,075元、63,768

元。

⒊被告抗辯因原告未歸還制服、有缺勤、貨損、車損、違規罰

單、客訴、違約等情形，無庸給付原告此部分報酬云云，固

提出報酬明細表、異常通知單、估價單、車輛照片等件為證

（見本院卷第163至251、279至317頁），惟原告否認有於前

開文件上簽名同意扣款，並主張未有違約行為，亦無須負賠

償責任等語，是被告抗辯其對原告有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事實

既經原告否認，則難認原告所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範圍大

小及金額已確定，依此，原告既對其損害賠償責任有爭執，

被告自當透過訴訟方式向原告求償，在尚未確認前，依前揭

規定及說明，雇主自無權主張抵銷逕扣勞工工資，故原告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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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被告給付如附表2「扣薪」欄所示之工資，核屬有據，逾

此範圍請求，則無理由。

㈤原告請求被告提繳退休金，有無理由？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

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

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

6，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

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

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

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

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

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

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

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

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

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

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兩造間為勞雇關係，原告每月薪資分別為乙○○63,0

00元、丙○○60,000元、甲○○63,000元，業如前述。又原

告在被告處任職之期間，被告並未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乙

節，有勞工提繳異動資料在卷可佐（見勞移調卷第21至29、

57至74、81至84頁）。對照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

月提繳工資應分別為63,800元、60,800元、63,800元，則被

告按月應為原告提繳6%之勞工退休金各為3,828元、3,648

元、3,828元，堪以認定。基此，原告就受僱期間各得請求

被告提繳如附表2「提繳勞工退休金」欄所示金額至其勞工

退休金個人專戶，而丙○○僅請求提繳40,776元，自無不

可，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第1、2

款、第38條第4項、第3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乙○○299,6

02元、丙○○330,235元、甲○○244,368元，及均自起訴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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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8月5日（見本院卷第53頁）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另依勞退條例第6條

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分別提

繳32,155元、40,776元、26,796元至乙○○、丙○○、甲○

○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

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

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

規定，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就

敗訴部分所為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前

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董惠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附表1：（元以下四捨五入）

編號 姓名 任職期間 每月薪資 一日工資 加班費時薪
例假日

加班日數
國定假日加班日數

1 乙○○ 111年4月1日至

111年12月12日

（36週）

63,000元（計算式：4

0,000＋3,000＋5,000

＋3,000＋3,000＋4,00

0＋5,000＝63,000）

2,100元

（計算式：

63,000÷30

＝2,100）

350元（計算

式：2,100÷8×

4/3＝350）

36日 4日（民族掃墓

節、端午節、中秋

節、國慶日）

2 丙○○ 110年10月22日至

111年10月21日

（52週）

60,000元（計算式：3

7,000＋3,000＋5,000

＋3,000＋3,000＋4,00

0＋5,000＝60,000）

2,000元

（計算式：

60,000÷30

＝2,000）

333元（計算

式：2,000÷8×

4/3＝333）

52日 6日（和平紀念

日、兒童節、民族

掃墓節、端午節、

中秋節、國慶日）

3 甲○○ 111年5月26日至

111年12月28日

（30週）

63,000元（計算式：4

0,000＋3,000＋5,000

＋3,000＋3,000＋4,00

0＋5,000＝63,000）

2,100元

（計算式：

63,000÷30

＝2,100）

350元（計算

式：2,100÷8×

4/3＝350）

30日 3日（民族掃墓

節、端午節、中秋

節、國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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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元以下四捨五入）

編號 姓名
平日

加班費

例假日

加班費

國定假日

加班費

特別休假

未休工資
扣薪 合計 提繳勞工退休金

1 乙○○ 126,000元

（計算式：3

50×2×5×36＝

126,000）

75,600元

（計算式：

2,100×36＝

75,600）

8,400元

（計算式：

2,100×4＝

8,400）

6,300元

（計算式：

2,100×3＝

6,300）

83,302 元 （ 計 算

式：34,400＋25,4

50＋600＋22,852

＝83,302）

299,602元 32,155元〔計算

式：3,828×（8＋

12/30）＝32,15

5〕

2 丙○○ 173,160元

（計算式：3

33×2×5×52＝

173,160）

104,000元

（計算式：

2,000×52＝

104,000）

12,000元

（計算式：

2,000×6＝1

2,000）

14,000元

（計算式：

2,000×7＝1

4,000）

27,075 元 （ 計 算

式：1,000＋1,100

＋3,000＋1,790＋

823＋3,000＋5,00

0＋1,962＋3,000

＋400＋3,000＋3,

000＝27,075）

330,235元 43,776元（計算

式：3,648×12＝4

3,776元），其僅

請求提繳40,776

元，未逾上開金

額，自應准許。

3 甲○○ 105,000元

（計算式：3

50×2×5×30＝

105,000）

63,000元

（計算式：

2,100×30＝

63,000）

6,300元

（計算式：

2,100×3＝

6,300）

6,300元

（計算式：

2,100×3＝

6,300）

63,768 元 （ 計 算

式：1,000＋5,000

＋3,000＋5,000＋

49,768＝63,768）

244,368元 26,796元（計算

式：3,828×7＝2

6,79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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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22號
原      告  陳榆義  
            廖兆暘  
            李道欣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何孟育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豐田流通供應鏈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旻頻  
訴訟代理人  饒斯棋律師
            羅偉恆律師
            劉乙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乙○○新臺幣貳拾玖萬玖仟陸佰零貳元，原告丙○○新臺幣參拾參萬零貳佰參拾伍元，原告甲○○新臺幣貳拾肆萬肆仟參佰陸拾捌元，及均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八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分別提繳新臺幣參萬貳仟壹佰伍拾伍元、新臺幣肆萬零柒佰柒拾陸元、新臺幣貳萬陸仟柒佰玖拾陸元至原告乙○○、丙○○、甲○○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五，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至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各以新臺幣參拾參萬壹仟柒佰伍拾柒元、新臺幣參拾柒萬壹仟零壹拾壹元、新臺幣貳拾柒萬壹仟壹佰陸拾肆元分別為原告乙○○、丙○○、甲○○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勞動事件以勞工為原告者，由被告住所、居所、主營業所、主事務所所在地或原告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勞動事件之第一審管轄合意，如當事人之一造為勞工，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勞工得逕向其他有管轄權之法院起訴，勞動事件法第6條第1項前段、第7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係勞工為原告，雖兩造承攬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見本院卷第133、143、152、158頁），惟依首揭法條，其合意管轄對勞工顯失公平者，勞工得逕向其他有管轄權之法院起訴。查本件原告之勞務提供地在臺中市，原告依法向有管轄權之本院提起本件訴訟，自屬合法，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乙○○於民國111年4月1日至111年12月12日、原告丙○○於110年10月22日至111年10月22日、原告甲○○於111年5月26日至111年12月28日期間任職於被告，均擔任物流司機。原告入職時應被告要求簽立系爭契約，該契約雖名為承攬，惟兩造間具有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實質上應為僱傭關係。被告從未給付原告如附表所示之平日加班費、國定假日加班費、例假日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甚以制服費用、貨物損壞、客訴等名目對原告不當扣薪，且被告未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38條第4項、第3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乙○○304,532元，丙○○340,160元，甲○○273,51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分別提繳32,155元、40,776元、26,796元至乙○○、丙○○、甲○○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㈢第1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與原告約定於承攬期間內，由原告承攬被告之物流配送業務，工作內容為原告承攬被告所指定之收送貨物作業，原告需運送貨物至被告所指定之收送貨點、收送貨物等，兩造並訂有承攬契約，約定原告應依被告指示履行其配送義務。詎乙○○自111年12月13日起、甲○○自111年12月29日起停止履行系爭契約所約定之義務，經被告催告後仍未履行，被告已分別以存證信函對乙○○、甲○○終止契約。渠等行為已違反系爭契約之約定，導致貨物運送遲延，造成被告客戶不滿及商譽受損，茲再以答辯㈠狀繕本之送達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並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2項約定對乙○○、甲○○之請求為抵銷抗辯。又兩造間實為承攬關係，則原告基於僱傭關係為本件之請求，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乙○○於111年4月1日至111年12月12日期間，與被告有契約關係（見本院卷第135至152、161至162頁）。
　㈡丙○○於110年10月22日至111年10月21日期間，與被告有契約關係（見本院卷第129至133頁）。
　㈢甲○○於111年5月26日至111年12月28日期間，與被告有契約關係（見本院卷第153至159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為僱傭關係或承攬關係？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定有明文。又勞工：謂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雇主：謂僱用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事業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關係之契約，勞基法第2條第1款、第2款、第6款亦有明文。是僱傭契約或勞動契約，係以勞務給付為契約之目的，委任契約則其契約之目的在事務之處理，給付勞務僅為其手段（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227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一般學理上亦認勞動契約當事人之勞工，具有下列特徵：⑴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⑷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勞動契約之特徵，即在此從屬性。又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一般就勞動契約關係之成立，均從寬認定，只要有部分從屬性，即應成立。是勞動契約之勞工與雇主間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監督之關係，非僅限於僱傭契約，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其具有從屬性勞動性質者，縱兼有承攬、委任等性質，自應屬勞動契約（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30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觀諸兩造間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承攬工作內容：此工作是責任制，責任包括但不限於規定時程，至甲方（即被告）指定之提貨點理出當日任務所需之貨物並於上午8時前至甲方指定之收送貨點開始收送貨物，收送貨物時務必簽回甲方要求之單據，正常運送及回收甲方倉庫物流箱、保麗龍箱、籠車、棧板等容器、載具的來回運行，甲方客戶貨品提送及回倉分類，逆物流回倉整理與回報，單據整理及交付甲方歸檔，車輛基本清潔、養護，指定區域環境整潔，運輸系統資料維護，及其他甲方隨時增加之需求」，第3條約定：「承攬工作地點：依甲方指定之工作場所」，第4條約定：「承攬工作時間：㈠作業日：承攬期間無條件配合甲方調度。㈡作業時間：依各站所實際作業無條件配合甲方業務所需」，第5條約定：「承攬報酬保障、品質獎金及計算辦法：…㈡承攬報酬保障：每月貨量4,000件或同等條件（里程數，區域大小等）或因不可抗力導致無法完成承攬時（承攬人持有診斷證明等），保障足月每月報酬為37,000元（40,000元）整或依實際出勤比例計算。㈢承攬品質條件及獎金：全月無客訴3,000元，全月無缺勤5,000元，全月無延遲（當日配完）3,000元，全月準時到倉3,000元，全月無缺單4,000元，APP有確實回報（未確實視同未刷）5,000元。…」（見本院卷第129至158頁）。既約定原告應依被告指示進行運送工作，且受指示後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亦不得另由他人運送，顯見兩造間具有相當程度之人格從屬性，又運送事宜既由被告負責接洽商談，且原告係以被告名義載送貨物，亦可見兩造間有相當程度之經濟上之從屬性，另實際載送外之包含會計、出納、總務及其他事務，原告需與被告公司其他員工聯繫處理，有一定之分工合作情形，亦有相當程度之組織從屬性，則依上開說明，當應認兩造間如原告所主張，係成立勞動契約關係，被告辯稱僅係成立承攬契約關係，即便合於上開契約繕寫之文字所載，但顯與契約內容及實際運作情形不符，所辯當無足採。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有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甚明。又按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五年，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定有明文。而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勞動事件法第35條亦有明文。被告依法既有備置及保存勞工出勤紀錄之義務，且應逐日紀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依勞動事件法第35條規定，被告自有於本件訴訟中提出原告出勤紀錄之義務。而被告自承無法提出（見本院卷第326頁），如仍令原告就其出勤情形負舉證責任，顯失公平，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自應由被告就原告任職期間之出勤情形提出反證以證明之，然被告就此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依照前揭說明，應認原告主張有於例假日（分別為乙○○36日、丙○○52日、甲○○30日）及國定假日（分別為乙○○4日、丙○○6日、甲○○3日）工作，平日每日工作時間為10小時等語，應為可採。
　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此為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39條所明定。經查，原告於受僱期間，每月薪資分別為乙○○63,000元、丙○○60,000元、甲○○63,000元，有系爭契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0、148、154頁），而加班情形業如前述，堪認原告分別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2之「平日加班費」欄、「例假日加班費」欄及「國定假日加班費」欄所示之金額，並非無據，應予准許。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有無理由？
　⒈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第6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之發給，應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所謂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1、2目亦有明定。
　⒉查原告主張依其工作年資應休之特休假日數分別為乙○○3日、丙○○7日、甲○○3日，被告未能證明原告已休畢特別休假，則原告以一日工資計算，請求被告給付各如附表2「特休未休工資」欄所示之金額，即屬有據。
　㈣原告請求被告返還不當扣薪，有無理由？
　⒈按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同法第26條規定，雇主不得預扣勞工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其立法目的乃在於確保勞工及其家屬生活必須之最低需求。是以，雇主對於勞工所負給付薪資之債務，在其對於勞工之債權請求權之範圍、金額確定前，為民法第334條第1項但書所定，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之債務。
　⒉經查，原告雖主張遭被告以各類不實名目扣薪分別為乙○○88,232元、丙○○37,000元、甲○○91,910元，然依原告報酬明細表內容觀之（見本院卷第171、179至185、223至225、235、239、249頁），金額應分別為乙○○83,302元、丙○○27,075元、甲○○63,768元，核與被告抗辯相符，應認原告主張不當扣薪部分僅各為83,302元、27,075元、63,768元。
　⒊被告抗辯因原告未歸還制服、有缺勤、貨損、車損、違規罰單、客訴、違約等情形，無庸給付原告此部分報酬云云，固提出報酬明細表、異常通知單、估價單、車輛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63至251、279至317頁），惟原告否認有於前開文件上簽名同意扣款，並主張未有違約行為，亦無須負賠償責任等語，是被告抗辯其對原告有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事實既經原告否認，則難認原告所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範圍大小及金額已確定，依此，原告既對其損害賠償責任有爭執，被告自當透過訴訟方式向原告求償，在尚未確認前，依前揭規定及說明，雇主自無權主張抵銷逕扣勞工工資，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2「扣薪」欄所示之工資，核屬有據，逾此範圍請求，則無理由。
　㈤原告請求被告提繳退休金，有無理由？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兩造間為勞雇關係，原告每月薪資分別為乙○○63,000元、丙○○60,000元、甲○○63,000元，業如前述。又原告在被告處任職之期間，被告並未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乙節，有勞工提繳異動資料在卷可佐（見勞移調卷第21至29、57至74、81至84頁）。對照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月提繳工資應分別為63,800元、60,800元、63,800元，則被告按月應為原告提繳6%之勞工退休金各為3,828元、3,648元、3,828元，堪以認定。基此，原告就受僱期間各得請求被告提繳如附表2「提繳勞工退休金」欄所示金額至其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而丙○○僅請求提繳40,776元，自無不可，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38條第4項、第3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乙○○299,602元、丙○○330,235元、甲○○244,368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8月5日（見本院卷第5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另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分別提繳32,155元、40,776元、26,796元至乙○○、丙○○、甲○○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就敗訴部分所為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董惠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附表1：（元以下四捨五入）
		編號

		姓名

		任職期間

		每月薪資

		一日工資

		加班費時薪

		例假日
加班日數

		國定假日加班日數



		1

		乙○○

		111年4月1日至
111年12月12日
（36週）

		63,000元（計算式：40,000＋3,000＋5,000＋3,000＋3,000＋4,000＋5,000＝63,000）

		2,100元（計算式：63,000÷30＝2,100）

		350元（計算式：2,100÷8×4/3＝350）

		36日

		4日（民族掃墓節、端午節、中秋節、國慶日）



		2

		丙○○

		110年10月22日至111年10月21日
（52週）

		60,000元（計算式：37,000＋3,000＋5,000＋3,000＋3,000＋4,000＋5,000＝60,000）

		2,000元（計算式：60,000÷30＝2,000）

		333元（計算式：2,000÷8×4/3＝333）

		52日

		6日（和平紀念日、兒童節、民族掃墓節、端午節、中秋節、國慶日）



		3

		甲○○

		111年5月26日至
111年12月28日
（30週）

		63,000元（計算式：40,000＋3,000＋5,000＋3,000＋3,000＋4,000＋5,000＝63,000）

		2,100元（計算式：63,000÷30＝2,100）

		350元（計算式：2,100÷8×4/3＝350）

		30日

		3日（民族掃墓節、端午節、中秋節、國慶日）









附表2：（元以下四捨五入）
		編號

		姓名

		平日
加班費

		例假日
加班費

		國定假日
加班費

		特別休假
未休工資

		扣薪

		合計

		提繳勞工退休金



		1

		乙○○

		126,000元（計算式：350×2×5×36＝126,000）

		75,600元（計算式：2,100×36＝75,600）

		8,400元（計算式：2,100×4＝8,400）

		6,300元（計算式：2,100×3＝6,300）

		83,302元（計算式：34,400＋25,450＋600＋22,852＝83,302）

		299,602元

		32,155元〔計算式：3,828×（8＋12/30）＝32,155〕



		2

		丙○○

		173,160元（計算式：333×2×5×52＝173,160）

		104,000元（計算式：2,000×52＝104,000）

		12,000元（計算式：2,000×6＝12,000）

		14,000元（計算式：2,000×7＝14,000）

		27,075元（計算式：1,000＋1,100＋3,000＋1,790＋823＋3,000＋5,000＋1,962＋3,000＋400＋3,000＋3,000＝27,075）

		330,235元

		43,776元（計算式：3,648×12＝43,776元），其僅請求提繳40,776元，未逾上開金額，自應准許。



		3

		甲○○

		105,000元（計算式：350×2×5×30＝105,000）

		63,000元（計算式：2,100×30＝63,000）

		6,300元（計算式：2,100×3＝6,300）

		6,300元（計算式：2,100×3＝6,300）

		63,768元（計算式：1,000＋5,000＋3,000＋5,000＋49,768＝63,768）

		244,368元

		26,796元（計算式：3,828×7＝26,796元）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22號
原      告  陳榆義  
            廖兆暘  
            李道欣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何孟育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豐田流通供應鏈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旻頻  
訴訟代理人  饒斯棋律師
            羅偉恆律師
            劉乙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乙○○新臺幣貳拾玖萬玖仟陸佰零貳元，原告
    丙○○新臺幣參拾參萬零貳佰參拾伍元，原告甲○○新臺幣貳拾
    肆萬肆仟參佰陸拾捌元，及均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八月五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分別提繳新臺幣參萬貳仟壹佰伍拾伍元、新臺幣肆萬
    零柒佰柒拾陸元、新臺幣貳萬陸仟柒佰玖拾陸元至原告乙○○
    、丙○○、甲○○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
    戶。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五，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至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各以新臺幣參拾參
    萬壹仟柒佰伍拾柒元、新臺幣參拾柒萬壹仟零壹拾壹元、新
    臺幣貳拾柒萬壹仟壹佰陸拾肆元分別為原告乙○○、丙○○、甲
    ○○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勞動事件以勞工為原告者，由被告住所、居所、主營業所
    、主事務所所在地或原告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勞動事件
    之第一審管轄合意，如當事人之一造為勞工，按其情形顯失
    公平者，勞工得逕向其他有管轄權之法院起訴，勞動事件法
    第6條第1項前段、第7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係勞
    工為原告，雖兩造承攬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以臺灣
    桃園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見本院卷第133、143、15
    2、158頁），惟依首揭法條，其合意管轄對勞工顯失公平者
    ，勞工得逕向其他有管轄權之法院起訴。查本件原告之勞務
    提供地在臺中市，原告依法向有管轄權之本院提起本件訴訟
    ，自屬合法，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乙○○於民國111年4月1日至111年12月12日、
    原告丙○○於110年10月22日至111年10月22日、原告甲○○於11
    1年5月26日至111年12月28日期間任職於被告，均擔任物流
    司機。原告入職時應被告要求簽立系爭契約，該契約雖名為
    承攬，惟兩造間具有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實
    質上應為僱傭關係。被告從未給付原告如附表所示之平日加
    班費、國定假日加班費、例假日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
    ，甚以制服費用、貨物損壞、客訴等名目對原告不當扣薪，
    且被告未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
    基法）第22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38條第4項
    、第3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
    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
    明：㈠被告應給付乙○○304,532元，丙○○340,160元，甲○○273
    ,51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分別提繳32,155元、40,7
    76元、26,796元至乙○○、丙○○、甲○○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
    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㈢第1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與原告約定於承攬期間內，由原告承攬被告
    之物流配送業務，工作內容為原告承攬被告所指定之收送貨
    物作業，原告需運送貨物至被告所指定之收送貨點、收送貨
    物等，兩造並訂有承攬契約，約定原告應依被告指示履行其
    配送義務。詎乙○○自111年12月13日起、甲○○自111年12月29
    日起停止履行系爭契約所約定之義務，經被告催告後仍未履
    行，被告已分別以存證信函對乙○○、甲○○終止契約。渠等行
    為已違反系爭契約之約定，導致貨物運送遲延，造成被告客
    戶不滿及商譽受損，茲再以答辯㈠狀繕本之送達為終止契約
    之意思表示，並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2項約定對乙○○、甲○○
    之請求為抵銷抗辯。又兩造間實為承攬關係，則原告基於僱
    傭關係為本件之請求，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乙○○於111年4月1日至111年12月12日期間，與被告有契約關
    係（見本院卷第135至152、161至162頁）。
　㈡丙○○於110年10月22日至111年10月21日期間，與被告有契約
    關係（見本院卷第129至133頁）。
　㈢甲○○於111年5月26日至111年12月28日期間，與被告有契約關
    係（見本院卷第153至159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為僱傭關係或承攬關係？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
    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定有明文
    。又勞工：謂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雇主：謂僱
    用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事業主處理有關
    勞工事務之人。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
    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
    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
    動契約：謂約定勞雇關係之契約，勞基法第2條第1款、第2
    款、第6款亦有明文。是僱傭契約或勞動契約，係以勞務給
    付為契約之目的，委任契約則其契約之目的在事務之處理，
    給付勞務僅為其手段（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2276號判決
    意旨參照）。而一般學理上亦認勞動契約當事人之勞工，具
    有下列特徵：⑴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
    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親自履行，
    不得使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
    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⑷納
    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勞動
    契約之特徵，即在此從屬性。又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一般
    就勞動契約關係之成立，均從寬認定，只要有部分從屬性，
    即應成立。是勞動契約之勞工與雇主間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
    監督之關係，非僅限於僱傭契約，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其
    具有從屬性勞動性質者，縱兼有承攬、委任等性質，自應屬
    勞動契約（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301號判決意旨參照）
    。
　⒉查，觀諸兩造間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承攬工作內容：此
    工作是責任制，責任包括但不限於規定時程，至甲方（即被
    告）指定之提貨點理出當日任務所需之貨物並於上午8時前
    至甲方指定之收送貨點開始收送貨物，收送貨物時務必簽回
    甲方要求之單據，正常運送及回收甲方倉庫物流箱、保麗龍
    箱、籠車、棧板等容器、載具的來回運行，甲方客戶貨品提
    送及回倉分類，逆物流回倉整理與回報，單據整理及交付甲
    方歸檔，車輛基本清潔、養護，指定區域環境整潔，運輸系
    統資料維護，及其他甲方隨時增加之需求」，第3條約定：
    「承攬工作地點：依甲方指定之工作場所」，第4條約定：
    「承攬工作時間：㈠作業日：承攬期間無條件配合甲方調度
    。㈡作業時間：依各站所實際作業無條件配合甲方業務所需
    」，第5條約定：「承攬報酬保障、品質獎金及計算辦法：…
    ㈡承攬報酬保障：每月貨量4,000件或同等條件（里程數，區
    域大小等）或因不可抗力導致無法完成承攬時（承攬人持有
    診斷證明等），保障足月每月報酬為37,000元（40,000元）
    整或依實際出勤比例計算。㈢承攬品質條件及獎金：全月無
    客訴3,000元，全月無缺勤5,000元，全月無延遲（當日配完
    ）3,000元，全月準時到倉3,000元，全月無缺單4,000元，A
    PP有確實回報（未確實視同未刷）5,000元。…」（見本院卷
    第129至158頁）。既約定原告應依被告指示進行運送工作，
    且受指示後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亦不得另由他人運送，顯
    見兩造間具有相當程度之人格從屬性，又運送事宜既由被告
    負責接洽商談，且原告係以被告名義載送貨物，亦可見兩造
    間有相當程度之經濟上之從屬性，另實際載送外之包含會計
    、出納、總務及其他事務，原告需與被告公司其他員工聯繫
    處理，有一定之分工合作情形，亦有相當程度之組織從屬性
    ，則依上開說明，當應認兩造間如原告所主張，係成立勞動
    契約關係，被告辯稱僅係成立承攬契約關係，即便合於上開
    契約繕寫之文字所載，但顯與契約內容及實際運作情形不符
    ，所辯當無足採。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有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規定甚明。又按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
    並保存五年，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定有明文。而勞工請求之
    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勞動
    事件法第35條亦有明文。被告依法既有備置及保存勞工出勤
    紀錄之義務，且應逐日紀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依勞
    動事件法第35條規定，被告自有於本件訴訟中提出原告出勤
    紀錄之義務。而被告自承無法提出（見本院卷第326頁），
    如仍令原告就其出勤情形負舉證責任，顯失公平，依民事訴
    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自應由被告就原告任職期間之出勤
    情形提出反證以證明之，然被告就此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依
    照前揭說明，應認原告主張有於例假日（分別為乙○○36日、
    丙○○52日、甲○○30日）及國定假日（分別為乙○○4日、丙○○6
    日、甲○○3日）工作，平日每日工作時間為10小時等語，應
    為可採。
　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
    標準加給：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時工資
    額加給3分之1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
    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
    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
    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
    倍發給，此為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39條所明定
    。經查，原告於受僱期間，每月薪資分別為乙○○63,000元、
    丙○○60,000元、甲○○63,000元，有系爭契約在卷可參（見本
    院卷第130、148、154頁），而加班情形業如前述，堪認原
    告分別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2之「平日加班費」欄、「例假
    日加班費」欄及「國定假日加班費」欄所示之金額，並非無
    據，應予准許。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有無理由？
　⒈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
    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1
    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3年
    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
    日。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勞工之
    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
    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
    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
    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
    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第
    6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之發給，應按勞工
    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所謂一日工
    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
    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
    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
    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1、2目亦有明定。
　⒉查原告主張依其工作年資應休之特休假日數分別為乙○○3日、
    丙○○7日、甲○○3日，被告未能證明原告已休畢特別休假，則
    原告以一日工資計算，請求被告給付各如附表2「特休未休
    工資」欄所示之金額，即屬有據。
　㈣原告請求被告返還不當扣薪，有無理由？
　⒈按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同法
    第26條規定，雇主不得預扣勞工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其立法目的乃在於確保勞工及其家屬生活必須之最低需求
    。是以，雇主對於勞工所負給付薪資之債務，在其對於勞工
    之債權請求權之範圍、金額確定前，為民法第334條第1項但
    書所定，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之債務。
　⒉經查，原告雖主張遭被告以各類不實名目扣薪分別為乙○○88,
    232元、丙○○37,000元、甲○○91,910元，然依原告報酬明細
    表內容觀之（見本院卷第171、179至185、223至225、235、
    239、249頁），金額應分別為乙○○83,302元、丙○○27,075元
    、甲○○63,768元，核與被告抗辯相符，應認原告主張不當扣
    薪部分僅各為83,302元、27,075元、63,768元。
　⒊被告抗辯因原告未歸還制服、有缺勤、貨損、車損、違規罰
    單、客訴、違約等情形，無庸給付原告此部分報酬云云，固
    提出報酬明細表、異常通知單、估價單、車輛照片等件為證
    （見本院卷第163至251、279至317頁），惟原告否認有於前
    開文件上簽名同意扣款，並主張未有違約行為，亦無須負賠
    償責任等語，是被告抗辯其對原告有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事實
    既經原告否認，則難認原告所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範圍大
    小及金額已確定，依此，原告既對其損害賠償責任有爭執，
    被告自當透過訴訟方式向原告求償，在尚未確認前，依前揭
    規定及說明，雇主自無權主張抵銷逕扣勞工工資，故原告請
    求被告給付如附表2「扣薪」欄所示之工資，核屬有據，逾
    此範圍請求，則無理由。
　㈤原告請求被告提繳退休金，有無理由？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
    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
    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
    ，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
    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
    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
    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
    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
    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
    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
    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
    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
    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
    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兩造間為勞雇關係，原告每月薪資分別為乙○○63,000
    元、丙○○60,000元、甲○○63,000元，業如前述。又原告在被
    告處任職之期間，被告並未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乙節，有
    勞工提繳異動資料在卷可佐（見勞移調卷第21至29、57至74
    、81至84頁）。對照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月提繳
    工資應分別為63,800元、60,800元、63,800元，則被告按月
    應為原告提繳6%之勞工退休金各為3,828元、3,648元、3,82
    8元，堪以認定。基此，原告就受僱期間各得請求被告提繳
    如附表2「提繳勞工退休金」欄所示金額至其勞工退休金個
    人專戶，而丙○○僅請求提繳40,776元，自無不可，應予准許
    。
五、綜上所述，原告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第1、2款
    、第38條第4項、第3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乙○○299,602元
    、丙○○330,235元、甲○○244,368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即112年8月5日（見本院卷第5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另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
    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分別提繳32,155
    元、40,776元、26,796元至乙○○、丙○○、甲○○之勞工退休金
    個人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
    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
    規定，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就
    敗訴部分所為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前
    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董惠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附表1：（元以下四捨五入）
編號 姓名 任職期間 每月薪資 一日工資 加班費時薪 例假日 加班日數 國定假日加班日數 1 乙○○ 111年4月1日至 111年12月12日 （36週） 63,000元（計算式：40,000＋3,000＋5,000＋3,000＋3,000＋4,000＋5,000＝63,000） 2,100元（計算式：63,000÷30＝2,100） 350元（計算式：2,100÷8×4/3＝350） 36日 4日（民族掃墓節、端午節、中秋節、國慶日） 2 丙○○ 110年10月22日至111年10月21日 （52週） 60,000元（計算式：37,000＋3,000＋5,000＋3,000＋3,000＋4,000＋5,000＝60,000） 2,000元（計算式：60,000÷30＝2,000） 333元（計算式：2,000÷8×4/3＝333） 52日 6日（和平紀念日、兒童節、民族掃墓節、端午節、中秋節、國慶日） 3 甲○○ 111年5月26日至 111年12月28日 （30週） 63,000元（計算式：40,000＋3,000＋5,000＋3,000＋3,000＋4,000＋5,000＝63,000） 2,100元（計算式：63,000÷30＝2,100） 350元（計算式：2,100÷8×4/3＝350） 30日 3日（民族掃墓節、端午節、中秋節、國慶日） 

附表2：（元以下四捨五入）
編號 姓名 平日 加班費 例假日 加班費 國定假日 加班費 特別休假 未休工資 扣薪 合計 提繳勞工退休金 1 乙○○ 126,000元（計算式：350×2×5×36＝126,000） 75,600元（計算式：2,100×36＝75,600） 8,400元（計算式：2,100×4＝8,400） 6,300元（計算式：2,100×3＝6,300） 83,302元（計算式：34,400＋25,450＋600＋22,852＝83,302） 299,602元 32,155元〔計算式：3,828×（8＋12/30）＝32,155〕 2 丙○○ 173,160元（計算式：333×2×5×52＝173,160） 104,000元（計算式：2,000×52＝104,000） 12,000元（計算式：2,000×6＝12,000） 14,000元（計算式：2,000×7＝14,000） 27,075元（計算式：1,000＋1,100＋3,000＋1,790＋823＋3,000＋5,000＋1,962＋3,000＋400＋3,000＋3,000＝27,075） 330,235元 43,776元（計算式：3,648×12＝43,776元），其僅請求提繳40,776元，未逾上開金額，自應准許。 3 甲○○ 105,000元（計算式：350×2×5×30＝105,000） 63,000元（計算式：2,100×30＝63,000） 6,300元（計算式：2,100×3＝6,300） 6,300元（計算式：2,100×3＝6,300） 63,768元（計算式：1,000＋5,000＋3,000＋5,000＋49,768＝63,768） 244,368元 26,796元（計算式：3,828×7＝26,796元）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22號
原      告  陳榆義  
            廖兆暘  
            李道欣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何孟育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豐田流通供應鏈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旻頻  
訴訟代理人  饒斯棋律師
            羅偉恆律師
            劉乙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乙○○新臺幣貳拾玖萬玖仟陸佰零貳元，原告丙○○新臺幣參拾參萬零貳佰參拾伍元，原告甲○○新臺幣貳拾肆萬肆仟參佰陸拾捌元，及均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八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分別提繳新臺幣參萬貳仟壹佰伍拾伍元、新臺幣肆萬零柒佰柒拾陸元、新臺幣貳萬陸仟柒佰玖拾陸元至原告乙○○、丙○○、甲○○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五，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至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各以新臺幣參拾參萬壹仟柒佰伍拾柒元、新臺幣參拾柒萬壹仟零壹拾壹元、新臺幣貳拾柒萬壹仟壹佰陸拾肆元分別為原告乙○○、丙○○、甲○○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勞動事件以勞工為原告者，由被告住所、居所、主營業所、主事務所所在地或原告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勞動事件之第一審管轄合意，如當事人之一造為勞工，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勞工得逕向其他有管轄權之法院起訴，勞動事件法第6條第1項前段、第7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係勞工為原告，雖兩造承攬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見本院卷第133、143、152、158頁），惟依首揭法條，其合意管轄對勞工顯失公平者，勞工得逕向其他有管轄權之法院起訴。查本件原告之勞務提供地在臺中市，原告依法向有管轄權之本院提起本件訴訟，自屬合法，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乙○○於民國111年4月1日至111年12月12日、原告丙○○於110年10月22日至111年10月22日、原告甲○○於111年5月26日至111年12月28日期間任職於被告，均擔任物流司機。原告入職時應被告要求簽立系爭契約，該契約雖名為承攬，惟兩造間具有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實質上應為僱傭關係。被告從未給付原告如附表所示之平日加班費、國定假日加班費、例假日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甚以制服費用、貨物損壞、客訴等名目對原告不當扣薪，且被告未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38條第4項、第3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乙○○304,532元，丙○○340,160元，甲○○273,51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分別提繳32,155元、40,776元、26,796元至乙○○、丙○○、甲○○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㈢第1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與原告約定於承攬期間內，由原告承攬被告之物流配送業務，工作內容為原告承攬被告所指定之收送貨物作業，原告需運送貨物至被告所指定之收送貨點、收送貨物等，兩造並訂有承攬契約，約定原告應依被告指示履行其配送義務。詎乙○○自111年12月13日起、甲○○自111年12月29日起停止履行系爭契約所約定之義務，經被告催告後仍未履行，被告已分別以存證信函對乙○○、甲○○終止契約。渠等行為已違反系爭契約之約定，導致貨物運送遲延，造成被告客戶不滿及商譽受損，茲再以答辯㈠狀繕本之送達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並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2項約定對乙○○、甲○○之請求為抵銷抗辯。又兩造間實為承攬關係，則原告基於僱傭關係為本件之請求，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乙○○於111年4月1日至111年12月12日期間，與被告有契約關係（見本院卷第135至152、161至162頁）。
　㈡丙○○於110年10月22日至111年10月21日期間，與被告有契約關係（見本院卷第129至133頁）。
　㈢甲○○於111年5月26日至111年12月28日期間，與被告有契約關係（見本院卷第153至159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為僱傭關係或承攬關係？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定有明文。又勞工：謂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雇主：謂僱用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事業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關係之契約，勞基法第2條第1款、第2款、第6款亦有明文。是僱傭契約或勞動契約，係以勞務給付為契約之目的，委任契約則其契約之目的在事務之處理，給付勞務僅為其手段（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227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一般學理上亦認勞動契約當事人之勞工，具有下列特徵：⑴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⑷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勞動契約之特徵，即在此從屬性。又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一般就勞動契約關係之成立，均從寬認定，只要有部分從屬性，即應成立。是勞動契約之勞工與雇主間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監督之關係，非僅限於僱傭契約，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其具有從屬性勞動性質者，縱兼有承攬、委任等性質，自應屬勞動契約（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30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觀諸兩造間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承攬工作內容：此工作是責任制，責任包括但不限於規定時程，至甲方（即被告）指定之提貨點理出當日任務所需之貨物並於上午8時前至甲方指定之收送貨點開始收送貨物，收送貨物時務必簽回甲方要求之單據，正常運送及回收甲方倉庫物流箱、保麗龍箱、籠車、棧板等容器、載具的來回運行，甲方客戶貨品提送及回倉分類，逆物流回倉整理與回報，單據整理及交付甲方歸檔，車輛基本清潔、養護，指定區域環境整潔，運輸系統資料維護，及其他甲方隨時增加之需求」，第3條約定：「承攬工作地點：依甲方指定之工作場所」，第4條約定：「承攬工作時間：㈠作業日：承攬期間無條件配合甲方調度。㈡作業時間：依各站所實際作業無條件配合甲方業務所需」，第5條約定：「承攬報酬保障、品質獎金及計算辦法：…㈡承攬報酬保障：每月貨量4,000件或同等條件（里程數，區域大小等）或因不可抗力導致無法完成承攬時（承攬人持有診斷證明等），保障足月每月報酬為37,000元（40,000元）整或依實際出勤比例計算。㈢承攬品質條件及獎金：全月無客訴3,000元，全月無缺勤5,000元，全月無延遲（當日配完）3,000元，全月準時到倉3,000元，全月無缺單4,000元，APP有確實回報（未確實視同未刷）5,000元。…」（見本院卷第129至158頁）。既約定原告應依被告指示進行運送工作，且受指示後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亦不得另由他人運送，顯見兩造間具有相當程度之人格從屬性，又運送事宜既由被告負責接洽商談，且原告係以被告名義載送貨物，亦可見兩造間有相當程度之經濟上之從屬性，另實際載送外之包含會計、出納、總務及其他事務，原告需與被告公司其他員工聯繫處理，有一定之分工合作情形，亦有相當程度之組織從屬性，則依上開說明，當應認兩造間如原告所主張，係成立勞動契約關係，被告辯稱僅係成立承攬契約關係，即便合於上開契約繕寫之文字所載，但顯與契約內容及實際運作情形不符，所辯當無足採。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有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甚明。又按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五年，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定有明文。而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勞動事件法第35條亦有明文。被告依法既有備置及保存勞工出勤紀錄之義務，且應逐日紀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依勞動事件法第35條規定，被告自有於本件訴訟中提出原告出勤紀錄之義務。而被告自承無法提出（見本院卷第326頁），如仍令原告就其出勤情形負舉證責任，顯失公平，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自應由被告就原告任職期間之出勤情形提出反證以證明之，然被告就此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依照前揭說明，應認原告主張有於例假日（分別為乙○○36日、丙○○52日、甲○○30日）及國定假日（分別為乙○○4日、丙○○6日、甲○○3日）工作，平日每日工作時間為10小時等語，應為可採。
　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此為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39條所明定。經查，原告於受僱期間，每月薪資分別為乙○○63,000元、丙○○60,000元、甲○○63,000元，有系爭契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0、148、154頁），而加班情形業如前述，堪認原告分別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2之「平日加班費」欄、「例假日加班費」欄及「國定假日加班費」欄所示之金額，並非無據，應予准許。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有無理由？
　⒈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第6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之發給，應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所謂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1、2目亦有明定。
　⒉查原告主張依其工作年資應休之特休假日數分別為乙○○3日、丙○○7日、甲○○3日，被告未能證明原告已休畢特別休假，則原告以一日工資計算，請求被告給付各如附表2「特休未休工資」欄所示之金額，即屬有據。
　㈣原告請求被告返還不當扣薪，有無理由？
　⒈按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同法第26條規定，雇主不得預扣勞工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其立法目的乃在於確保勞工及其家屬生活必須之最低需求。是以，雇主對於勞工所負給付薪資之債務，在其對於勞工之債權請求權之範圍、金額確定前，為民法第334條第1項但書所定，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之債務。
　⒉經查，原告雖主張遭被告以各類不實名目扣薪分別為乙○○88,232元、丙○○37,000元、甲○○91,910元，然依原告報酬明細表內容觀之（見本院卷第171、179至185、223至225、235、239、249頁），金額應分別為乙○○83,302元、丙○○27,075元、甲○○63,768元，核與被告抗辯相符，應認原告主張不當扣薪部分僅各為83,302元、27,075元、63,768元。
　⒊被告抗辯因原告未歸還制服、有缺勤、貨損、車損、違規罰單、客訴、違約等情形，無庸給付原告此部分報酬云云，固提出報酬明細表、異常通知單、估價單、車輛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63至251、279至317頁），惟原告否認有於前開文件上簽名同意扣款，並主張未有違約行為，亦無須負賠償責任等語，是被告抗辯其對原告有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事實既經原告否認，則難認原告所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範圍大小及金額已確定，依此，原告既對其損害賠償責任有爭執，被告自當透過訴訟方式向原告求償，在尚未確認前，依前揭規定及說明，雇主自無權主張抵銷逕扣勞工工資，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2「扣薪」欄所示之工資，核屬有據，逾此範圍請求，則無理由。
　㈤原告請求被告提繳退休金，有無理由？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兩造間為勞雇關係，原告每月薪資分別為乙○○63,000元、丙○○60,000元、甲○○63,000元，業如前述。又原告在被告處任職之期間，被告並未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乙節，有勞工提繳異動資料在卷可佐（見勞移調卷第21至29、57至74、81至84頁）。對照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月提繳工資應分別為63,800元、60,800元、63,800元，則被告按月應為原告提繳6%之勞工退休金各為3,828元、3,648元、3,828元，堪以認定。基此，原告就受僱期間各得請求被告提繳如附表2「提繳勞工退休金」欄所示金額至其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而丙○○僅請求提繳40,776元，自無不可，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38條第4項、第3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乙○○299,602元、丙○○330,235元、甲○○244,368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8月5日（見本院卷第5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另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分別提繳32,155元、40,776元、26,796元至乙○○、丙○○、甲○○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就敗訴部分所為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董惠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附表1：（元以下四捨五入）
		編號

		姓名

		任職期間

		每月薪資

		一日工資

		加班費時薪

		例假日
加班日數

		國定假日加班日數



		1

		乙○○

		111年4月1日至
111年12月12日
（36週）

		63,000元（計算式：40,000＋3,000＋5,000＋3,000＋3,000＋4,000＋5,000＝63,000）

		2,100元（計算式：63,000÷30＝2,100）

		350元（計算式：2,100÷8×4/3＝350）

		36日

		4日（民族掃墓節、端午節、中秋節、國慶日）



		2

		丙○○

		110年10月22日至111年10月21日
（52週）

		60,000元（計算式：37,000＋3,000＋5,000＋3,000＋3,000＋4,000＋5,000＝60,000）

		2,000元（計算式：60,000÷30＝2,000）

		333元（計算式：2,000÷8×4/3＝333）

		52日

		6日（和平紀念日、兒童節、民族掃墓節、端午節、中秋節、國慶日）



		3

		甲○○

		111年5月26日至
111年12月28日
（30週）

		63,000元（計算式：40,000＋3,000＋5,000＋3,000＋3,000＋4,000＋5,000＝63,000）

		2,100元（計算式：63,000÷30＝2,100）

		350元（計算式：2,100÷8×4/3＝350）

		30日

		3日（民族掃墓節、端午節、中秋節、國慶日）









附表2：（元以下四捨五入）
		編號

		姓名

		平日
加班費

		例假日
加班費

		國定假日
加班費

		特別休假
未休工資

		扣薪

		合計

		提繳勞工退休金



		1

		乙○○

		126,000元（計算式：350×2×5×36＝126,000）

		75,600元（計算式：2,100×36＝75,600）

		8,400元（計算式：2,100×4＝8,400）

		6,300元（計算式：2,100×3＝6,300）

		83,302元（計算式：34,400＋25,450＋600＋22,852＝83,302）

		299,602元

		32,155元〔計算式：3,828×（8＋12/30）＝32,155〕



		2

		丙○○

		173,160元（計算式：333×2×5×52＝173,160）

		104,000元（計算式：2,000×52＝104,000）

		12,000元（計算式：2,000×6＝12,000）

		14,000元（計算式：2,000×7＝14,000）

		27,075元（計算式：1,000＋1,100＋3,000＋1,790＋823＋3,000＋5,000＋1,962＋3,000＋400＋3,000＋3,000＝27,075）

		330,235元

		43,776元（計算式：3,648×12＝43,776元），其僅請求提繳40,776元，未逾上開金額，自應准許。



		3

		甲○○

		105,000元（計算式：350×2×5×30＝105,000）

		63,000元（計算式：2,100×30＝63,000）

		6,300元（計算式：2,100×3＝6,300）

		6,300元（計算式：2,100×3＝6,300）

		63,768元（計算式：1,000＋5,000＋3,000＋5,000＋49,768＝63,768）

		244,368元

		26,796元（計算式：3,828×7＝26,796元）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22號
原      告  陳榆義  
            廖兆暘  
            李道欣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何孟育律師（法律扶助）
被      告  豐田流通供應鏈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旻頻  
訴訟代理人  饒斯棋律師
            羅偉恆律師
            劉乙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乙○○新臺幣貳拾玖萬玖仟陸佰零貳元，原告丙○○新臺幣參拾參萬零貳佰參拾伍元，原告甲○○新臺幣貳拾肆萬肆仟參佰陸拾捌元，及均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八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分別提繳新臺幣參萬貳仟壹佰伍拾伍元、新臺幣肆萬零柒佰柒拾陸元、新臺幣貳萬陸仟柒佰玖拾陸元至原告乙○○、丙○○、甲○○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五，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至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各以新臺幣參拾參萬壹仟柒佰伍拾柒元、新臺幣參拾柒萬壹仟零壹拾壹元、新臺幣貳拾柒萬壹仟壹佰陸拾肆元分別為原告乙○○、丙○○、甲○○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勞動事件以勞工為原告者，由被告住所、居所、主營業所、主事務所所在地或原告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勞動事件之第一審管轄合意，如當事人之一造為勞工，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勞工得逕向其他有管轄權之法院起訴，勞動事件法第6條第1項前段、第7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係勞工為原告，雖兩造承攬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見本院卷第133、143、152、158頁），惟依首揭法條，其合意管轄對勞工顯失公平者，勞工得逕向其他有管轄權之法院起訴。查本件原告之勞務提供地在臺中市，原告依法向有管轄權之本院提起本件訴訟，自屬合法，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乙○○於民國111年4月1日至111年12月12日、原告丙○○於110年10月22日至111年10月22日、原告甲○○於111年5月26日至111年12月28日期間任職於被告，均擔任物流司機。原告入職時應被告要求簽立系爭契約，該契約雖名為承攬，惟兩造間具有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實質上應為僱傭關係。被告從未給付原告如附表所示之平日加班費、國定假日加班費、例假日加班費、特別休假未休工資，甚以制服費用、貨物損壞、客訴等名目對原告不當扣薪，且被告未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38條第4項、第3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乙○○304,532元，丙○○340,160元，甲○○273,51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分別提繳32,155元、40,776元、26,796元至乙○○、丙○○、甲○○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㈢第1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與原告約定於承攬期間內，由原告承攬被告之物流配送業務，工作內容為原告承攬被告所指定之收送貨物作業，原告需運送貨物至被告所指定之收送貨點、收送貨物等，兩造並訂有承攬契約，約定原告應依被告指示履行其配送義務。詎乙○○自111年12月13日起、甲○○自111年12月29日起停止履行系爭契約所約定之義務，經被告催告後仍未履行，被告已分別以存證信函對乙○○、甲○○終止契約。渠等行為已違反系爭契約之約定，導致貨物運送遲延，造成被告客戶不滿及商譽受損，茲再以答辯㈠狀繕本之送達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並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2項約定對乙○○、甲○○之請求為抵銷抗辯。又兩造間實為承攬關係，則原告基於僱傭關係為本件之請求，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乙○○於111年4月1日至111年12月12日期間，與被告有契約關係（見本院卷第135至152、161至162頁）。
　㈡丙○○於110年10月22日至111年10月21日期間，與被告有契約關係（見本院卷第129至133頁）。
　㈢甲○○於111年5月26日至111年12月28日期間，與被告有契約關係（見本院卷第153至159頁）。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為僱傭關係或承攬關係？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定有明文。又勞工：謂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雇主：謂僱用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事業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關係之契約，勞基法第2條第1款、第2款、第6款亦有明文。是僱傭契約或勞動契約，係以勞務給付為契約之目的，委任契約則其契約之目的在事務之處理，給付勞務僅為其手段（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227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一般學理上亦認勞動契約當事人之勞工，具有下列特徵：⑴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⑷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勞動契約之特徵，即在此從屬性。又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一般就勞動契約關係之成立，均從寬認定，只要有部分從屬性，即應成立。是勞動契約之勞工與雇主間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監督之關係，非僅限於僱傭契約，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其具有從屬性勞動性質者，縱兼有承攬、委任等性質，自應屬勞動契約（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30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觀諸兩造間系爭契約，第2條約定：「承攬工作內容：此工作是責任制，責任包括但不限於規定時程，至甲方（即被告）指定之提貨點理出當日任務所需之貨物並於上午8時前至甲方指定之收送貨點開始收送貨物，收送貨物時務必簽回甲方要求之單據，正常運送及回收甲方倉庫物流箱、保麗龍箱、籠車、棧板等容器、載具的來回運行，甲方客戶貨品提送及回倉分類，逆物流回倉整理與回報，單據整理及交付甲方歸檔，車輛基本清潔、養護，指定區域環境整潔，運輸系統資料維護，及其他甲方隨時增加之需求」，第3條約定：「承攬工作地點：依甲方指定之工作場所」，第4條約定：「承攬工作時間：㈠作業日：承攬期間無條件配合甲方調度。㈡作業時間：依各站所實際作業無條件配合甲方業務所需」，第5條約定：「承攬報酬保障、品質獎金及計算辦法：…㈡承攬報酬保障：每月貨量4,000件或同等條件（里程數，區域大小等）或因不可抗力導致無法完成承攬時（承攬人持有診斷證明等），保障足月每月報酬為37,000元（40,000元）整或依實際出勤比例計算。㈢承攬品質條件及獎金：全月無客訴3,000元，全月無缺勤5,000元，全月無延遲（當日配完）3,000元，全月準時到倉3,000元，全月無缺單4,000元，APP有確實回報（未確實視同未刷）5,000元。…」（見本院卷第129至158頁）。既約定原告應依被告指示進行運送工作，且受指示後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亦不得另由他人運送，顯見兩造間具有相當程度之人格從屬性，又運送事宜既由被告負責接洽商談，且原告係以被告名義載送貨物，亦可見兩造間有相當程度之經濟上之從屬性，另實際載送外之包含會計、出納、總務及其他事務，原告需與被告公司其他員工聯繫處理，有一定之分工合作情形，亦有相當程度之組織從屬性，則依上開說明，當應認兩造間如原告所主張，係成立勞動契約關係，被告辯稱僅係成立承攬契約關係，即便合於上開契約繕寫之文字所載，但顯與契約內容及實際運作情形不符，所辯當無足採。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有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甚明。又按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五年，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定有明文。而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勞動事件法第35條亦有明文。被告依法既有備置及保存勞工出勤紀錄之義務，且應逐日紀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依勞動事件法第35條規定，被告自有於本件訴訟中提出原告出勤紀錄之義務。而被告自承無法提出（見本院卷第326頁），如仍令原告就其出勤情形負舉證責任，顯失公平，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自應由被告就原告任職期間之出勤情形提出反證以證明之，然被告就此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依照前揭說明，應認原告主張有於例假日（分別為乙○○36日、丙○○52日、甲○○30日）及國定假日（分別為乙○○4日、丙○○6日、甲○○3日）工作，平日每日工作時間為10小時等語，應為可採。
　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此為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39條所明定。經查，原告於受僱期間，每月薪資分別為乙○○63,000元、丙○○60,000元、甲○○63,000元，有系爭契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0、148、154頁），而加班情形業如前述，堪認原告分別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2之「平日加班費」欄、「例假日加班費」欄及「國定假日加班費」欄所示之金額，並非無據，應予准許。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有無理由？
　⒈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第6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之發給，應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所謂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1、2目亦有明定。
　⒉查原告主張依其工作年資應休之特休假日數分別為乙○○3日、丙○○7日、甲○○3日，被告未能證明原告已休畢特別休假，則原告以一日工資計算，請求被告給付各如附表2「特休未休工資」欄所示之金額，即屬有據。
　㈣原告請求被告返還不當扣薪，有無理由？
　⒈按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同法第26條規定，雇主不得預扣勞工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其立法目的乃在於確保勞工及其家屬生活必須之最低需求。是以，雇主對於勞工所負給付薪資之債務，在其對於勞工之債權請求權之範圍、金額確定前，為民法第334條第1項但書所定，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之債務。
　⒉經查，原告雖主張遭被告以各類不實名目扣薪分別為乙○○88,232元、丙○○37,000元、甲○○91,910元，然依原告報酬明細表內容觀之（見本院卷第171、179至185、223至225、235、239、249頁），金額應分別為乙○○83,302元、丙○○27,075元、甲○○63,768元，核與被告抗辯相符，應認原告主張不當扣薪部分僅各為83,302元、27,075元、63,768元。
　⒊被告抗辯因原告未歸還制服、有缺勤、貨損、車損、違規罰單、客訴、違約等情形，無庸給付原告此部分報酬云云，固提出報酬明細表、異常通知單、估價單、車輛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63至251、279至317頁），惟原告否認有於前開文件上簽名同意扣款，並主張未有違約行為，亦無須負賠償責任等語，是被告抗辯其對原告有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事實既經原告否認，則難認原告所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範圍大小及金額已確定，依此，原告既對其損害賠償責任有爭執，被告自當透過訴訟方式向原告求償，在尚未確認前，依前揭規定及說明，雇主自無權主張抵銷逕扣勞工工資，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2「扣薪」欄所示之工資，核屬有據，逾此範圍請求，則無理由。
　㈤原告請求被告提繳退休金，有無理由？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兩造間為勞雇關係，原告每月薪資分別為乙○○63,000元、丙○○60,000元、甲○○63,000元，業如前述。又原告在被告處任職之期間，被告並未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乙節，有勞工提繳異動資料在卷可佐（見勞移調卷第21至29、57至74、81至84頁）。對照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月提繳工資應分別為63,800元、60,800元、63,800元，則被告按月應為原告提繳6%之勞工退休金各為3,828元、3,648元、3,828元，堪以認定。基此，原告就受僱期間各得請求被告提繳如附表2「提繳勞工退休金」欄所示金額至其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而丙○○僅請求提繳40,776元，自無不可，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38條第4項、第3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乙○○299,602元、丙○○330,235元、甲○○244,368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8月5日（見本院卷第5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另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分別提繳32,155元、40,776元、26,796元至乙○○、丙○○、甲○○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就敗訴部分所為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董惠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附表1：（元以下四捨五入）
編號 姓名 任職期間 每月薪資 一日工資 加班費時薪 例假日 加班日數 國定假日加班日數 1 乙○○ 111年4月1日至 111年12月12日 （36週） 63,000元（計算式：40,000＋3,000＋5,000＋3,000＋3,000＋4,000＋5,000＝63,000） 2,100元（計算式：63,000÷30＝2,100） 350元（計算式：2,100÷8×4/3＝350） 36日 4日（民族掃墓節、端午節、中秋節、國慶日） 2 丙○○ 110年10月22日至111年10月21日 （52週） 60,000元（計算式：37,000＋3,000＋5,000＋3,000＋3,000＋4,000＋5,000＝60,000） 2,000元（計算式：60,000÷30＝2,000） 333元（計算式：2,000÷8×4/3＝333） 52日 6日（和平紀念日、兒童節、民族掃墓節、端午節、中秋節、國慶日） 3 甲○○ 111年5月26日至 111年12月28日 （30週） 63,000元（計算式：40,000＋3,000＋5,000＋3,000＋3,000＋4,000＋5,000＝63,000） 2,100元（計算式：63,000÷30＝2,100） 350元（計算式：2,100÷8×4/3＝350） 30日 3日（民族掃墓節、端午節、中秋節、國慶日） 

附表2：（元以下四捨五入）
編號 姓名 平日 加班費 例假日 加班費 國定假日 加班費 特別休假 未休工資 扣薪 合計 提繳勞工退休金 1 乙○○ 126,000元（計算式：350×2×5×36＝126,000） 75,600元（計算式：2,100×36＝75,600） 8,400元（計算式：2,100×4＝8,400） 6,300元（計算式：2,100×3＝6,300） 83,302元（計算式：34,400＋25,450＋600＋22,852＝83,302） 299,602元 32,155元〔計算式：3,828×（8＋12/30）＝32,155〕 2 丙○○ 173,160元（計算式：333×2×5×52＝173,160） 104,000元（計算式：2,000×52＝104,000） 12,000元（計算式：2,000×6＝12,000） 14,000元（計算式：2,000×7＝14,000） 27,075元（計算式：1,000＋1,100＋3,000＋1,790＋823＋3,000＋5,000＋1,962＋3,000＋400＋3,000＋3,000＝27,075） 330,235元 43,776元（計算式：3,648×12＝43,776元），其僅請求提繳40,776元，未逾上開金額，自應准許。 3 甲○○ 105,000元（計算式：350×2×5×30＝105,000） 63,000元（計算式：2,100×30＝63,000） 6,300元（計算式：2,100×3＝6,300） 6,300元（計算式：2,100×3＝6,300） 63,768元（計算式：1,000＋5,000＋3,000＋5,000＋49,768＝63,768） 244,368元 26,796元（計算式：3,828×7＝26,796元） 




